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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完成有關出售乘用車的關連交易

本公告乃由廣匯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出售乘

用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由於預期在農曆新年假期期間乘用車的購買需求將有所上升，本

公司已根據買賣協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廣匯汽車訂立交易，其中本公

司已以總代價人民幣21,218,091元出售乘用車及乘用車零部件。本公司與廣匯汽車
將不會根據買賣協議訂立進一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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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陸偉

中國，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陸偉先生、王新明先生、盧翱先生及許星女士；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刁建申先生、劉陽芳女士及陳弘俊先生。


